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吉质监标函[2009]120号

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建立技术标准专家库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加快推动全省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广泛吸纳各行业领域的专家参与标准化工作，提高技术标准制定、修订和评审工作的科学性，依据《吉林省技术标准专家库管理办法》(吉质监标函[2009]100号，见附件2)，我局决定建立吉林省技术标准专家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领域

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循环经济、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工程建设、服务业发展等。
二、专家的推(自)荐条件

技术标准专家人选须具备下列条件：
1.坚持原则，作风正派，认真负责，廉洁公正；
2.熟悉国内外本专业领域的产业发展现状及产业技术标准发展趋势，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了解标准化工作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主要业务工作；
4.愿意从事并能够胜任技术标准制修订、评审等工作；
5.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两院院士年龄不限）。
三、专家的主要工作

积极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为全省建立健全地方标准体系、企业标准体系提供咨询服务，为各级政府标准化工作提供咨询服务。受委托参与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审查工作。
四、专家库管理工作

省质监局依据《吉林省技术标准专家库管理办法》负责技术标准专家库的管理工作。
五、推荐组织工作：

推荐单位、被推荐人员及自荐人员应如实填写“吉林省技术标准专家库登记表”(见附件1)，并于6月15日前将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登记表及其电子版报送省质监局标准化处。
联 系 人：吕德利，联系电话：0431-88973450；
传    真：0431-88973450，电子邮箱: bzhhc@126.com。
附件：1.吉林省技术标准专家库登记表
      2.吉林省技术标准专家库管理办法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1：
吉林省技术标准专家登记表

聘书编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二  寸
照  片

	民 族
	
	专业技术委员会职务
	
	担任时间
	年   月
	

	参加专业技术委员会时间
	年      月     
	

	技术职称
	
	聘任时间
	   年      月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行政职务
	

	单位电话
	
	家庭电话
	

	手机号码
	
	传  真
	

	电子信箱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年     月   

	学  历
	
	学  位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会何种外语   1. 英语 □  2. 法语 □  3. 德语 □  4. 日语 □  5. 俄语 □
6. 其他（请注明）

	外语熟练程度 (  )英语  (  )法语  (  )德语  (  )日语 (  )俄语 (  )其他  
             1．流利 □  2. 中等 □  3. 入门 □

	有何专业技术特长
	

	两院院士请填写：
	1．□ 中国科学院院士   担任时间：       年    月     
2．□ 中国工程院院士   担任时间：       年    月     

	国际/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SC）委员填写
	1、国际TC/SC委员（编号　　　）　担任时间：　　　　年　　月
2、国家TC/SC委员（编号　　　）　担任时间：　　　　年　　月

	曾负责组织制修订的技术标准、主要职责
	

	有何发明、著作、学术论文，发表时间、发表刊物名称
	

	参加何种学术组织、担任何种职务
	

	受过何种奖励
	

	以上各项由被推荐专家本人填写

	被推荐专家所在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
吉林省技术标准专家库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专家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指导作用，建立一支相对稳定、专业性强、技术水平高、熟悉标准化业务的技术标准专家队伍，参与全省相关领域标准化活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吉林省技术标准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是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省质监局）从省内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中聘请的专家群体。

第三条  省质监局是专家库的管理部门，下设专家库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专家库办公室，设在省质监局标准化处），负责对各地、各有关单位、各部门推荐的专家进行资格审查，并对入库专家实施日常管理和对专家评审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入库专家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坚持原则，作风正派，认真负责，廉洁公正；

（二）熟悉国内外本专业领域的产业发展现状及产业技术标准发展趋势，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三）了解标准化工作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主要业务工作；

（四）愿意从事并能够胜任技术标准制修订、评审等工作；

（五）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两院院士年龄不限）。

第五条  专家遴选入库程序

（一）根据专家库办公室的统一安排，向省直有关部门、省内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含分技术委员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行业协会、学会、技术中心企业下发推（自）荐技术标准专家通知；

（二）推（自）荐入库的专家填写“吉林省技术标准专家库专家推（自）荐表”；

（三）推（自）荐专家所在单位根据入库专家基本条件填写推荐意见后报送有关部门；

（四）有关部门、单位初审后将推（自）荐入库专家材料报送专家库办公室；

（五）专家库办公室审查后报省质监局批准；

（六）专家库办公室根据批准结果向社会公示，并向专家颁发聘书。

对于在标准评审工作中特需的专家，经本人申请并经省质监局批准，可直接入选专家库。

第六条  专家的义务

（一）为制定全省技术标准方面的政策、规划等提供智力支持；

（二）为全省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提供咨询意见；
（三）参与《吉林省实施技术标准战略重点领域指南》的编制、修订工作； 

（四）参与技术标准战略试点工作的评审、验收等工作； 

（五）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审查工作； 

（六）参与国家、省科技计划支持的重要技术标准研究项目的评审工作；

（七）参与有关标准培训、交流、宣贯和研讨活动；
（八）为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建立国内快速反应体系的总体规划和措施提供咨询意见。

第七条  专家的权利

（一）独立对被审查的标准进行评价，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二）可向被审查的标准单位和个人提出质疑并要求作出解释，要求提供试验和测试结果； 

（三）享有表决权，充分发表个人意见，要求在标准审查结论中记载不同意见，可以拒绝在签字结论上签字；

（四）有获得文件和资料等知情权，但应按照规定保守秘密；

（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标准起草单位或标准审查组织单位给付的评审劳务报酬。

第八条  专家库办公室每年定期举办入库专家标准化知识培训，提高专家标准化专业知识水平。入库专家应每年至少接受一次标准化专业知识培训。经考核合格者，颁发标准化知识培训结业证书。

第九条  入库专家每届任期3年。任期结束时由专家库办公室组织复审，符合任职条件的专家可继续留任。

第十条  专家在任期内调离原工作单位或办理退休手续后，仍继续承担评审工作的，所在单位及专家本人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专家库办公室。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经省质监局审定批准，由专家库办公室取消其专家库专家资格，并公示。

（一）因个人情况变化不再符合专家的基本条件者；

（二）专家库办公室通知参加会议或培训，无故不出席或连续三次不能通过培训考核者；

（三）违反标准审查规定者； 

（四）受刑事处罚者；

（五）严重违反职业操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谋取私利者；

（六）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专家者。

第十二条  省质监局对在技术标准制修订、评审等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专家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质监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